
第一条 为规范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颁发、使用，提高气

象信息传播质量，促进公众气象信息规范传播，依据《黑龙

江省气象信息服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授权，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条例授权范围内的气象信息传播信用

标识的取得、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是指印刷、标

记在印刷品、视频、网页、应用程序以及其他媒体上，或者

在音频媒体中播报，用以表示所传播公众气象信息符合信用

评价要求的标志。 

第四条 省气象局负责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的颁发、使用

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地）、县（市、区）气象局负责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

使用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由省气象局确定统一样式和

规格，并向社会公布。 

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包括图案标识和声音标识。 

第六条 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可以按照比例缩放，但不得

更改标识的图案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相等。 

第七条 省气象局应当在每个年度内，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传播本省行政区域公众气象信息的单位进行传播服

务质量评价。 



第八条 未被纳入传播服务质量评价范围且有一定数量受众

的公众气象信息传播单位，可申请纳入评价范围。 

第九条 被评价的传播公众气象信息的单位对评价结果有异

议的，可以在公示期间向省气象局或者第三方评价机构提出

复核申请。 

省气象局或者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当自接到异议申请后的二

十个工作日内对异议事项进行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告知申请

人。 

第十条 符合国家和省公众气象信息传播质量要求的，由省

气象局颁发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明确使用范围，并向社

会公布。 

第十一条 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应当同公众气象信息传播

时一同使用，有效期为 1 年，过期不得使用。 

随同公众气象信息传播使用的信用标识应当印刷、标注在印

刷品、视频、网页等公众气象信息传播媒介上，也可在音频

中播报公众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编号。 

第十二条 有多个公众气象信息传播渠道的传播单位，其获

得的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应与被评价的传播渠道对应使

用，不能超范围使用，混用。 

第十三条 气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用于广告、宣传时，可表

述获得标识情况及年份，不得使用标识图案。 



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授予气象信息传播信用

标识： 

（一）在考核年度内，使用上一年度获得的气象信息传播信

用标识累计超过二十天的； 

（二）在近三年内伪造、冒用或者使用过以往年度获得的气

象信息传播信用标识累计超过一个月的； 

（三）在近三年内向公众气象信息传播质量评价机构提供过

虚假信息或者承诺的； 

（四）其他严重影响公众气象信息传播质量行为或失信行为。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

照《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